乌海市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补充意见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提高建筑业区域竞争力，推动本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以下措施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推行联合体投标。为助推建筑业企业提档升级，对在乌海市域范围内建设的政府投资项目，鼓励市本级建筑业企业与市外建筑业企业组成联合体投标。相关联合体投标的，可以在招标文件中设置加分项，给予联合体投标人不低于2分的加分。联合体产生的业绩作为今后各方业绩予以认可。对政府主导的交通、水利等重大建设项目涉及的土建类工程，鼓励协商组建联合体投标。
二、深化建筑业招投标制度改革。改革以价格为决定因素的招标模式，实施技术、质量、安全、价格、信用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评价，防止恶意低价中标。落实招标人主体责任，不得限定投标人所有制形式，不得设置超出项目实际需要的业绩作为资格条件，不得排斥和限制潜在投标人。对具有相应资质的建筑业企业，参与政府主导重大建设项目，不得设置初始业绩门槛。原则上不允许以竞争性磋商方式招投标。工程招标限额以下的项目，可由工程所在地施工总承包三级企业直接承担。
三、严格招标文件审核。招标人要严格落实招标文件审查主体责任，对招标代理机构编制的招标文件认真组织审查，对招标文件中投标人资格条件、加分条件、中标条件、强制认证、强制设立分支机构等易发生的不公平竞争条款，逐条对照，形成审查结论，确保合法合规、科学合理、公平竞争。要强化信息公开，依法依规发布招标公告，接受社会监督。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要有效落实监管责任，加强日常监管及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事后监管，加大对招标文件的抽查力度，及时纠正并查处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，并对有关招标人及代理机构实施信用联合惩戒。
四、规范招标投标活动。推行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远程异地评标，主场评标委员会成员原则上不超过评标委员会成员人数的二分之一（含招标人代表），评标委员会负责人在主场的评标委员会成员中产生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原则上采用暗标评审方式。EPC总承包招标中,投标人必须同时具备设计和施工资质，且原则上不允许组成联合体投标。
五、推行建筑业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。鼓励支持国有企业和民营建筑业企业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，探索推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，着力打造房屋市政双一级企业。
六、积极发展装配式建筑。鼓励招标人对星级绿色建筑、装配式建筑等应用技术提出要求，并给予相关投标人适当加分，原则上不少于1分。

— 1 —

